
专家视野

个人所得税改革前赡

高培勇

（一）

在我国新一轮税制改 革中，个人所

得税的改 革方向界定 为“综 合 与分类相

结 合”——
将现行 的“分类所得税制”改

为实行综合 和分类相结 合的“混合所得

税制”。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之所以 需要

改 革，同个人所得税的功能 定位以 及现

行分类所得税制的运行格局直接相 关。

除了一般性的取得收 入任务之外，

个人所得税所担负的 特殊任务，就 是

调 节居民 间的收 入分 配差距，而 且，在

现阶段这一方 面的 功 能 更趋重要。作

为政府 手中掌握的 一个重要的 调 节收

入分 配 的 手段，个人所得税制 改 革的

主要目标，当然要锁 定 在如何 有效 地

调 节居民 收 入的分 配差距上。

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，实行 的是

分类所得税制。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

项 目一共有 11 个，采取的是 不同的 计征

办 法、适 用的是 不 同的税率。故而，表

面上 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税种，实际 上它

是由 11个类别的个人所得税而构成的。

将 个人所得税的 功 能 定位与其现

实的运行格局相对接，可以 发现，现行

的 分 类所得税制 不 那 么 适应调 节收 入

分 配差距的需要。道理 非常简单，人与

人之间的收 入差距，是一种综合 而非分

项的收 入差距。将个人所得划分 为若 干

类别、分 别就不同类别征税的办 法，固

然便于源泉扣缴，不 易跑冒滴漏，也能

起 到一些调 节收 入差距的作用，但是，

在缺乏 综 合收 入口 径基础 上 实现的 调

节，毕竟 是 不 全 面的，甚至可能 是 挂一

漏万的。因此，让 高收 入者比 低收 入者

多纳税并以 此调 节居 民 之间的收 入分

配差距，就要 实行 综合所得税制—以

个人申报为基础，将其所有来源、所有

项 目的收 入加总求和，一并计税。

（二）

从 20 06 年 起，以“ 小 步微调 ”为

特征，现行 个人所得税的改 革调 整 大

致围 绕 着如下三个 方 面 展 开 ：其一，

提高工资薪金 所得 减除 费用标 准，由

原 来的 80 0 元，先 后 提升至 1600 元、

200 0 元；其二，对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，

或者在 两 处 或两 处 以 上取得工资薪金

收 入、在 境 外取得 收 入以 及取得应税

收 入但无扣缴义务人的 纳税人，实行

自行 办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；其三，

减低乃至暂免 征收 利息所 得税，先 是

将 税率由 20 % 调 减 至 5% ，后 来 又暂

时免征。总体上说，这 些改革调 整 虽

然有助 于个人所得税既 定目标的实现，

但实际 效 果却难以 令人满意。

比如，根 据经 济社 会的发 展 状况

和 消费品 物 价指 数的 变化，对个人所

得税的 减除 费用标 准作 相应 调 整，是

符 合 国际 通 例 的一种 常规举措。在 我

国，从长 远说，这 种 调 整还应 纳 入制

度化轨道，让 减除 费用标 准 处 于与时

俱进状态。不 过，应 当看到，本 来意义

的 减除 费用标 准，是 建立在 纳税人的

综合所得 而 非某一单项 所得的基础 上

的。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 准，显 然只 涉

及到了个人所得的 第一个类别——
工薪

所 得，其他的 个人所 得 类 别，并 没 有

涉及。即便在工薪所得的 范围内，除了

减除 费用标 准 以 外，其他诸如税率结

构、税率水平、纳税人身份界定、征税

所得 范围界定等一系列同 纳税人工薪

所得税负关系重大的 因素，也 未随之变

动。所以 ，固然工薪所得是 多数纳税人

的 一个最重要 所得 来 源，工薪所得视

野下 的 减除 费用标 准也 事关 多数纳 税

人的基本生计认定，但无论如何，它的

调整，终 归是局部性的，涉及因素不多，

并非是牵动 全局的整体改革。

再如，在 分 类 所得税制的 基础 上

“嫁接”综 合申报制，让一部 分 高收 入

纳税人按照 综 合所得税制的 口 径合 并

计算 其各 类应税收 入，并自行 办 理 个

人所得税纳税申报，绝 对是一种具 有

开先 河意义的举动。从积极层 面讲，它

既 开启 了个人所得税迈向 综 合 制 的 大

门，也 是 未 来综 合 与分 类相 结 合 的 个

人所得税制的“试验”或“预 演”。但是，

换一个角度，也 须 看到，主要 源于“ 分

类计税”与“综 合申报”之间的内在 矛

盾 冲突，这 种自行申报办 法有着“先 天

的硬伤 ”，决 非长 久之计，不 宜长期 实

行。其一，“分类计税”加“综合申报”的

“双轨制”运行 格局，把个人所 得税带

入了计税、缴税和 自行报税互 不搭界、

各 行 其道的尴尬 境 地 ：一方面，纳税

人的应 纳税款仍 然由各 类收 入的支付

人或扣缴义务人代 为计算、扣缴；另

一方面，除 非有无 扣缴义 务人或扣缴

不 实的收 入项 目，否则，纳税人按综 合

口 径自行 归 集并申报的 收 入和 纳 税信

息就不能作 为重新核 定税款并实行 汇

算清缴的依据。两个 渠道彼此脱节，至

少在形 式上，使得 自行申报表现为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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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于纳税人身上 的一种额 外且无效的

负担。因而，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积极性

不 高甚至 基本没有积 极性，在 所难免。

其二，在我国现行 的收 入分 配 制 度尚

待规范的情况 下，即便收 入来源单一、

只 有工资薪金收入的 纳 税人，除 非具

有每笔 收 入即 时记录的 习惯并具 有区

分 哪 一项 收 入计税、哪 一项 收 入免 税

的技能，否则，很难确 定其各 月、各 年

的 收 入水 平，更难 以 通 过 某一个月的

收 入推算全 年的收 入。对于收 入来 源

多元 化的 纳 税人，情况就更 为复杂：

从多种 来 源取 得 了收 入，又在多个 环

节被代 扣代 缴了税款，不同收 入项 目的

计税规定 又各 异，加之收 入项 目 与水

平的 频 繁 变化，其在年收 入汇 算以 及

收入信息归集上可 能 遇到的麻 烦 和 周

折，更 是可想而 知。其三，在 实行 与分

类所得税制相 配 套的代 扣代 缴制度下，

不论是哪 一项 目的 收 入，纳 税人在 各

月或 各 个收 入环节实际 拿到 手 的，都

是税后 收 入。而 按照 规定，纳税人要

自行 申报的 收 入应 是税前收 入。将税

后 收入还原 为税前收 入，特别是 将在

多个环节、多个 来源取得 的 各 个 项 目

的 收 入逐一分项 还原 为税前收 入，并

且，将 各 项 税前 收 入及其应 纳 税额、

已 缴税额加 以 汇 集并分 别申报，对 于

涉及自行 申报的 纳 税人，显 然 是一个

不 小 的 难题。其 四 ，主要 源于上 述 原

因，在现实背景下实行 的自行申报，既

难以 保证 纳税人自身申报信 息的 准确

性，也 难 以 保证纳税人申报信 息与收

入支付人或扣缴义 务人报送信息的一

致性。建构 在如此信息基 础 上的 纳税

申报表，又附 有须 由纳 税人签 字的诸

如“我确 信，它是 真 实的、可 靠的、完

整的”的声明，其结 果，无论是自行申

报的 纳 税人，还是 为其代 行 申报的收

入支付人或扣 缴 义 务人，事实上 都被

推上 了一个诚信风 险 的平台。

又如，作为个人所得的一个正常项

目，将存款利 息所得计入个人所得税

的征税范围，既 无可厚 非，也是国际 通

例。在我国的历 史上，尽管从未将存款

利息所得排除 于征 税视野，但征征停

停、几 经 反复，确 是 不争的 事实。作为

一个必 然的 现 象，一方面，人们 习惯于

将存款利息所 得 同其他的 所得 项 目区

别开来并另眼 相看，甚至对于为此缴税

抱有强烈的疑义。另一方面，在政府眼

里，虽不 能说可有可无，但相对于其他

税种，存款利息所得从来不是一个稳 定

且有分 量的税源。一旦遇有变故，它便

往往是一块 儿首选的可 以 割舍的“肉”。

以 调低税率之前的 2006 年为例，在 当

年总额为 37636 亿元的税收 收 入中，来

自利息税的 收 入不 过 459 亿元，占比 不

足 1.2% 。可 以 说，上述的 背景，在相 当

程度上决 定了我国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坎

坷命运。面对取 消利息所得税的呼声，

无论是调 减它的税率，还是做出暂免征

收的决 定，其

实 都 非 适 当

的 选 择。主

张 取 消 利 息

所 得 税的 基

本 理 由 是 给

中低收 入者

减负，因为“利

息 所 得税触

及 最 多 的 是

中低收 入者

的 利 益”。在

银行 储 蓄 存

款人中，中低

收 入者占到了绝 大多数，广大中低收 入

者成为存款利息所得税的纳税主体。而

且，与高收 入者的储蓄目的有所 不 同，

中低收入者的储蓄主要是应付养老、医

疗、子女 教育、购房等基 本民 生项 目的

需要。对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中低收 入者

手中的存款利息所得征税，基本民 生项

目显 然是 主要的税负归宿。照 此逻辑推

论，取消利息所得税，无疑是 必 要的。

但仔细 思考，又会有另一番判断。一种

虽未 经明晰 论证但得到人们 广泛认同

的说法是，20% 的高收 入者持有银行 系

统 80% 的 存 款，或 者说，80 % 的 中低

收 入者只 持有银行 系统 20% 的 存 款。

对存款利息所得免税，就其所 涉及的存

款数额计，高收入者又 是 最大的受惠群

体。而且，不同于中低收入者的是，高

收 入者的储蓄主要是投资行为。对存款

利息所得免税，事实上 就是对高收 入者

的投资收 益 免 税，这 又无异于给高收

入者的投资收益“锦上 添花”。

（三）

透过 个人所 得税的 改 革 进程，可

以 看出，这 些调 整都未 真正触 及改 革

的实质内容和中心环节。要在个人所得

税改革上 取 得 突破性的进展，不能 满

足于“小步微调”，还得下大决心，着眼

于做“ 大手术”：即瞄 准“综合与分 类相

结 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”改革目标，采取

实质性的 举措，尽 快 增 大 综合计征的

分量，加速奠定实行综合计征的基础。

可行 的 选择是：除 一部 分 以 个人

存款利息所 得为代 表的 特殊 收 入项 目

继 续 实行 分 类 所得税制之外，将其余

的收 入统统纳入综 合所得税制的覆 盖

范围。以 此为契机，在整体上 构建一个

适应 有效调 节收入分 配差距需要的现

代 个人所得税制格局。兼顾 各 方 面 的

需要与可 能，它似应 成 为“十 一五”时

期必 须 完成的一项 重要任务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

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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